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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关于印发
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单位、各部门：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已经校长办

公会、党委常委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东北财经大学

2022 年 3 月 4 日

东 北 财 经 大 学

东北财大校发〔2022〕23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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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财经大学本科生学分制收费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省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改革，推

进高质量发展工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本科教学管理，深化

普通高校完全学分制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完善收费管理

制度，根据国家发改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学分制收费管理的

通知》（发改价格〔2006〕702 号）和教育部等五部门印发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教育收费管理的意见》（教财〔2020〕5

号）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学分制收费是指按学生实际修读的学分数计收

学费的教育收费管理制度。实行学分制收费后，学生学费由修

读学分决定。

第三条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学校所有普通本科专业（不含

国际国内合作办学专业）。

第二章 计费

第四条 实行完全学分制收费方式，学制为 3—6 年弹性

学制，学生最低完成学业标准为 157 学分，其中 155 学分为学

业学分（收费），2 学分为第二课堂学分（不收费），以下所提

到的学分均为学业学分（收费），学生按学分制培养方案正常

完成学业所缴纳的学费总额原则上不高于实行学年制的学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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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额，加修其它课程（含重修课程）按所修课程规定的学分收

费标准收取费用。

第五条 学校按课程属性和专业类别分类制定学分收费

标准：全校通识类课程（含选修）收费标准为每学分 120 元,

全校学科基础类课程收费标准为每学分 150 元，各专业的专业

课（含选修）按专业类别分别制定不同学分收费标准，其中文

史类专业的专业课每学分 120 元、外语类专业的专业课每学分

140 元、理工类专业的专业课每学分 150 元、上浮 10%理工类

专业的专业课每学分 185 元。具体各专业学分收费参见《东北

财经大学本科各专业学分制收费标准》（附件）。

第六条 课程异动及收费

（一）期初补考

学生因课程期末考试不及格参加下学期期初补考的，学校

给予免费补考机会。

（二）重修

学生需要重修的课程，按加修课程处理，以该门课程类别

收费标准的 70%收取重修费。其中 2020 级以前年级学生仍按原

标准收费，即 70 元/学分。国际国内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需重

修校内开设的课程暂按本办法和标准收取重修费，待相应办法

和标准出台后按相应办法和标准执行。

（三）辅修、校内双学位

学生经学校批准修读辅修或校内双学位的课程，学校按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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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课程类别收费标准的 70%计收学费。

第七条 凡学生代表学校参加重大比赛或大学生创新创

业训练项目获得奖次，可按相关规定申请替代课程学分，该门

课程仍按照课程类别收取学费。

第八条 学生学籍异动的，正常交纳已考核课程的学分学

费不予退还。

第九条 国际国内合作办学专业的学生、来华留学生、进

修学生按相关规定收取学费，收取办法和标准另行制定。

第十条 学校派出的出访交流学生需回国认定学分的，按

教务处认定的有效学分计收学费。派往学校的来访交流学生按

学校合作协议的有关规定执行收费。

第三章 缴费

第十一条 收费方式采用预收结算制，即每学年初学生注

册时预交学年度学费，每学年末按学生所修学分计算应收学

费，多收的预交年度学费部分转入下一学年年度预交学费，不

足部分由学生在下一学年预交年度学费时补交，保证学生完成

学业最低学业学分（155 学分）收费总额不高于按年度收费总

额。

第十二条 未预交学费的学生不能参与下学期选课。在籍

学生按照学校选课制度按时进行选课，学年结束时按实际选课

情况计算学分。

第十三条 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经审批可办理暂缓交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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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费手续并可以选课。

第十四条 学生毕业（结业、肄业）前，进行最终的学费

结算，学费未交清的学生，在毕业（结业、肄业）前必须交清

所欠学费方能正常办理离校手续。

第十五条 经批准本科结业的学生，可以在结业后一年内

申请未获得学分课程的修读机会，并按照课程类别标准交纳学

费。

第十六条 重修课程按当学期实际重修学分计费并于重

修报名结束后交费。

第十七条 报名修读辅修、校内双学位课程的学生，于报

名工作结束经学校批准后交纳当学年学费，并于第二学年开始

前按通知要求续费。

第四章 退费

第十八条 学生毕业（结业、肄业）前，按照多退少补的

原则进行最终的学费结算。

第十九条 按学校有关规定开除学籍的学生、因使用虚假

信息或以其他经学校复查不符合国家招生规定入学而取消学

籍的学生，不退还已修读课程学费。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1—2022 学年开始实施。

第二十一条 学校有关部门可以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关细

则，其他有关规定与本办法相冲突的，以本办法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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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负责解释。

附件：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各专业学分制收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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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东北财经大学本科各专业学分制收费标准

文史类各专业学分收费表

专业 学

分

标准 通识类
课程

（120 元
/学分）

学科基础
类课程
（150 元
/学分）

各专业
类课程
（120 元
/学分）

毕业
论文

（135 元
/学分）

收费
总额
（元）

学年度
预交学费
（元）

汉语言 72 18 61 4 19200 4800

广告学 72 18 61 4 19200 4800

汉语言文学 72 18 61 4 19200 4800

新闻学 72 18 61 4 19200 4800

法学 67 18 66 4 19200 4800

外语类各专业学分收费表

专业 学

分

标准 通识类
课程

（120 元
/学分）

学科基础
类课程
（150 元
/学分）

各专业
类课程

（140 元
/学分）

毕业
论文

（140 元
/学分）

收费
总额
（元）

学年度
预交学费
（元）

日语 71 12 68 4 20400 5100

商务英语 71 12 68 4 20400 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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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类各专业学分收费表

专业
学

分

标准
通识类
课程

（120 元
/学分）

学科基础
类课程
（150 元
/学分）

各专业
类课程
（150 元
/学分

毕业
论文

（115 元
/学分）

收费
总额
（元）

学年度
预交学费
（元）

工商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人力资源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市场营销 77 18 56 4 20800 5200

物流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社会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公共事业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行政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劳动与社会保障 77 18 56 4 20800 5200

电子商务 77 18 56 4 20800 5200

管理科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信息管理与信息
系统

77 18 56 4 20800 5200

财务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资产评估 77 18 56 4 20800 5200

保险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金融工程 77 18 56 4 20800 5200

投资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酒店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旅游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计算机科学与 77 18 56 4 20800 5200

数学与应用 77 18 56 4 20800 5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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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计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金融数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应用统计学 77 18 56 4 20800 5200

房地产开发与
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工程管理 77 18 56 4 20800 5200

金融科技 77 18 56 4 20800 5200

上浮 10%理工类各专业学分收费表

专业

学

分

标准 通识类
课程

（120 元

/学分）

学科基础
类课程
（150 元
/学分）

各专业
类课程

（185 元
/学分）

毕业
论文

（145 元

/学分）

收费
总额
（元）

学年度
预交学费
（元）

财政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税收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大数据管理与
应用

77 18 56 4 22880 5720

国际经济与贸易 77 18 56 4 22880 5720

会计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金融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经济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经济统计学 77 18 56 4 22880 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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